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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的管理，有效实施民航

气象技术检查、安全检查和人员资质管理工作，根据《中国民用

航空气象工作规则》和《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以下简称检查员）

是指由民航局聘任，依据规定代表民航局从事有关民航气象技术

检查、安全检查和人员资质管理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检查员的聘任、管理以及职责的履行。 

第四条 民航局对检查员实施统一管理，民航局空管行业办

公室（以下简称民航局空管办）负责检查员聘任管理工作。 

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区检查员

的选拔、培训、推荐和考核等管理工作，并根据规章安排检查员

执行相关任务。 

第五条 检查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检查员按规定开展工作，

保证检查员的权利和义务得到落实。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六条 检查员分为气象预报检查员、气象观测检查员、自

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检查员、气象雷达设备保障检查员、气象信

息系统设备保障检查员五个类别。 

第七条 检查员的专业结构和数量应满足民航气象技术检

查、安全检查和人员资质管理的需要，按照每个地区专业技术人

员数量、技术装备的配置情况分别选拔气象预报检查员、气象观

测检查员、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检查员、气象雷达设备保障检

查员、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检查员，一般按本地区专业技术人

员数量的 5%选拔。 

第八条 检查员由气象服务机构从本单位的技术骨干和气象

业务管理人员中推荐，并在一线工作时间每半年不少于 30天。 

第九条 检查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有效的气象人员执照； 

（二）具有 5年以上岗位工作经验； 

（三）未出现过本人原因造成的严重差错； 

（四）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熟悉国际

民航组织有关气象的标准和规定； 



（五）工作严谨，作风正派，公正无私； 

（六）有较强的分析、判断和思维能力，善于发现和解决问

题； 

（七）有较强的文字、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 

第十条 检查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规定实施执照申请、签注和注册相关的考试考核；  

（二）协助或参与技术检查、安全检查等工作； 

（三）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十一条 检查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享受规定的检查员补助津贴； 

（三）向上级管理部门直接报告履行职责的情况；  

（四）申请终止聘任。 

第三章  检查员的聘任 

第十二条 根据民航局聘任检查员的工作安排，地区管理局

根据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要求组织本地区检查员的

选拔和推荐工作，填写《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推荐表》（见附表），

并提出初审意见报民航局空管办。 



第十三条 民航局空管办根据初审意见，提出是否聘任的意

见，报民航局批准。 

第十四条 检查员任期一般为四年，任期期满前六个月地区

管理局按本办法重新组织选拔和推荐。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航局终止检查员的聘任： 

（一）检查员所在单位或检查员本人申请终止聘任的； 

（二）检查员所持执照失效的； 

（三）未履行检查员职责的； 

（四）不能公正履行其职责义务的，或者不能胜任工作的； 

（五）由于本人原因造成严重差错的； 

（六）聘期内考评不合格的。 

第十六条 发生第十五条规定的任一情形时，地区管理局立

即终止其行使检查员的权利并向民航局报告，民航局做出检查员

终止聘任决定。 

第四章 检查员的工作 

第十七条 检查员根据地区管理局的安排，参与实施气象人

员执照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和民航气象服务机构技术检查、安全

检查等工作。 



第十八条 检查员在实施气象人员执照技能考核时，应当确

定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对被考核人的业务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

进行考核。 

第十九条 检查员对被考核人的技能情况应做出书面考核报

告，提交地区管理局。 

第二十条 检查员根据地区管理局的安排，协助或参与技术

检查、安全检查时，应当按照检查大纲和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检查员应如实记录技术检查、安全检查等工作

情况，并提交书面报告。 

第五章 培训和考核 

第二十二条 检查员在任职前应当接受地区管理局的培训和

考核。 

第二十三条 地区管理局根据本年度检查员完成检查任务和

培训的情况及接受检查单位的意见，组织对检查员进行年度考

评，并将年度考评情况报民航局空管办备案。 

第二十四条 考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等次。

考评结果为优秀的，检查员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奖励。考评结果为

不称职的，终止其聘任。 



第二十五条 检查员考评的结果应当记入《民用航空气象检

查员技术档案》中，作为能否继续担任检查员和是否终止其任期

的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2010 年 11 月 18 日

下发的《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管理办法》（AP-65II-TM-2010-02）

同时废止。 

 

 

 

 

 

 

 

 

 

 

 

 

 



附表： 

民用航空气象检查员推荐表 

 

1 姓名 2 性别 3 学历 4 联系电话 

5 工作单位 6 职务/职称 

7 通信地址 8 邮政编码 

9 身份证编号                   

10  

工 

作 

简 

历 

起止年月 在何部门、任何职务/职称 

  

  

  

  

  

11 持何种类别签注的气象人员执照？                         

 气象观测            气象预报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 

 气象雷达设备保障    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  

12 拟聘何种类别气象检查员？                         

 气象观测            气象预报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 

 气象雷达设备保障    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  

13 是否出现过本人原因造成的严重差错或不安全事件？                         

 有           无   

 

14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印章） 

 

15 地区管理局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印章） 

 
 


